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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万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
关于限期缴纳未缴注册资本金的通知

程锋、马兰、王力、新疆德盛行商贸有限公司：

2025年10月24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

新疆万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2025年11月20日指定上海

市锦天城(乌鲁木齐)律师事务所为新疆万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。

本管理人依法穷尽手段，未能接管到新疆万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(以下

简称“债务人”)的财产和事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25条、第

35条及《公司法》第46条、49条等相关规定，经核查债务人公司工商档案中的

公司章程、股东会决议、银行流水等资料发现，2015年11月24日，股东新疆德

盛行商贸有限公司、王力将其持有万汇通公司100%股权（1000万元出资）转让

给程锋，并于2015年12月1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。程锋、马兰作为债务人公司

的现股东，尚有人民币28623.50万元注册资本金未按期足额缴纳，虽认缴期限

为2053年12月31日，但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35条：“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

，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，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

认缴的出资，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八十八

条第一款“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，由受让人承担缴纳

该出资的义务；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，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

出资承担补充责任”之的规定，现正式通知如下：

1.限期履行出资义务。请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7日内将未缴注册资本

金全额向管理人支付。

2.提交缴纳凭证。完成缴纳后，请立即向管理人提供银行转账凭证、收

据等书面证明材料。若您主张已履行出资义务，请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7日

内向管理人提交完整的出资证明文件(包括但不限于验资报告、银行流水、

股东会决议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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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法律后果告知。若您未在上述期限内履行出资义务或未能提供有效出

资证明。管理人将依法向法院申报您的欠缴金额为债务人财产，并有权通过

诉讼程序追缴；您可能被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，并承担逾期履行的利息及

执行费用；您可能面临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限制高消费等信用惩戒措

施。

特别提示：本通知不影响管理人依法采取其他法律措施的权利。如有

疑问，请于与管理人联系 (联系人：联系人：吴律师、袁律师，联系方式：

13699999614、13579874089。

特此通知。

新疆万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


